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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文件

官民函〔2018〕66号

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
关于官渡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

第 162041 号建议的复函

尊敬的张爱君代表：

您在昆明市官渡区第十六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 162041

号《关于在养老机构内设康复医院、老年病专科医院并开通定点

医保的建议》已交民政局、卫计局、人社局联合办理，针对您提

出意见和建议，结合近来年国家、省、市的相关政策，现答复如

下：

一、政策依据和措施

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，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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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和生活照料需求叠加的趋势越来越显著，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

相结合，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。为此国家卫计委、

民政部、发改委、人社部、财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出台了一系列有

关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文件，并制定了相关医疗机构的

基本标准。同时为落实国务院简政放权要求，加快推进医疗领域

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对医养结合机构行政许可工作也提出了工作要求。

官渡区也对简化审批手续，落实“放管服”进行了贯彻执行。目前，

《昆明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（2016-2020年）》取消了养老机构内

设医疗机构的规划布局限制，鼓励有办医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立符

合需求、相应规模的医疗机构。对申请设置医疗机构的，按照《医

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云南省医疗机构审批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医疗

机构基本标准》的规定予以优先受理审批。对于不具备条件设置

医疗机构的养老机构，建议与周边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议，建立

绿色通道，优先提供巡诊义诊、接诊转诊、康复指导、远程医疗

等服务。

二、工作开展情况

养老机构可以和省市公立医院签订双向转诊协议，医院能够

帮助培训养老护理员，并开通绿色通道，促进养老行业护理水平

的提高和老年医疗康复产业的发展。面对我区老龄化日益加剧的

局面，根据上级部门和区委、区政府的工作要求，区卫计局成立

了卫计系统“医养结合”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了《区卫计系统医养结

合工作方案》，明确了深入推进官渡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，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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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医疗护理服务与养老服务资源，加强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有

机衔接。截止目前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平台，以街道社区

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服务项目为基础，以老年人居家适宜的医疗卫

生服务为重点，加强对养老机构、社区托养机构医疗卫生服务的

指导和支撑，以不同形式为养老机构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

务率达 70%以上；医疗机构为老年人开设就医绿色通道率达 95%

以上；65岁以上老年人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简单率 80%以上，健康

管理率达 60%以上；60岁以上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达 60%

以上，到 2020年将实现社区内各类有需求的老年群体适宜的医疗

卫生服务全覆盖的工作总体目标。

由于养老机构入驻的对象多为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，老人体

质较差，或多或少都患有各种慢性病。因此，为解决老人们的就

医需求和方便就医，我们在养老机构附近设置医疗服务机构，特

别是承担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给予优先审

批。例如：在官渡区官房老年公寓旁设置了官渡区矣六街道云秀

康园社区卫生服务站。官房老年公寓、云秀康园社区卫生服务站

都属于官房集团同时投资的机构，云秀康园社区卫生服务站除完

成卫生服务站的相关工作外还为官房老年公寓提供医疗支持，如

查房、用药建议、健康咨询、中医理疗。

三、开通医保的流程

养老机构内设康复医院、老年病医院专科医院（以下简称医

疗机构）首先要取得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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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可到官渡区医疗保险中心申请办理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，

医保中心根据其提交材料进行初审和现场评审通过，随后上报昆

明市医疗保险管理局，通过专家评审通过，就可与区医保中心签

订医保服务协议，开通医保系统。

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联系人：赵桂琼；联系电话：0871-67196365。

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

2018年 7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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